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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去行政垄断的视角

王菁华
1,2,  毕    超1

（1. 南京审计大学 会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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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颁布为切入点，从企业生产率改善的角度分析了去

行政垄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有助于提升高行政垄

断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渠道检验表明，该制度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改善信贷资源配置

和优化公司治理水平，最终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创新导向

更强、区域营商环境更好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好；当市场分割

指数更高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更明显；地方政府当具备完善的政

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时，有助于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作用。本文从

投入产出效率视角丰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对进一步规范行政垄断、建立公平有

序的市场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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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应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重

大主题内涵的任务之一。全要素生产率可视作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其本质是技

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体现，已逐渐成为政府实现内涵式发展和提高潜在经济

增长率的重要手段①。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打通经济循环的脉络，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营造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垄断是市场有序竞争的

重要威胁，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特殊性，我国企业的垄断形式更多表现为依附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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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特别强调了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目标和社会进步的
突出作用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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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之上的行政垄断。为此，我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从立法和政策规制等方面进行了重

点突破，以打破不合理的制度壁垒。例如，先后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旨在制

止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不正当经营和垄断行为。然而，上述内容侧重于规范经营者滥用资源等行

为，在行政垄断治理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①。为进一步清除妨碍公平竞争的不利要素，促进市

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国务院于2016年颁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的意见》（简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该制度涵盖了与市场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

机关，并拓展了法律体系中对行政垄断主体的覆盖范围②，弥补了已有法律对行政垄断规制薄

弱的弊端，从源头上规范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鉴于此，深入探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于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及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垄断源于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进行不正当的限制和排斥

（于良春和张伟，2010），会造成市场主体在要素获得、生产经营、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不公平对

待（杨继生和阳建辉，2015；康妮和陈林，2017），其本质是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经济治理问题

（Kovacic等，2017）。行政垄断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导致产能过剩、

产业结构单一等不良局面，不利于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针对政策制定

机关的行为进行规范，更多具备行政性治理的特点，这与目前以“规范市场经营主体行为”为特

点的竞争性政策和法律法规有着本质的区别（李剑，2020）。概括来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

于促进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使得政府财税政策更为合理，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

新；该制度秉持的信贷中性原则使得市场配给更为公平，从而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该

制度也有助于降低企业过度依赖政治资源而导致的资源“诅咒”现象，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可以倒逼企业管理效率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以上三方面均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考虑到改革和政策优化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蔡昉，2022），作为我国去

行政垄断的重要制度安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能否实现规制行政垄断的目标，通过上述

途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不同的情景效应又是如何？这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颁布为切入点，采用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

公司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有助于规制行政垄

断，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更换变量测度方法、排除替代性解释等稳健性检

验后仍然成立。渠道检验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改善信贷资源

配置和优化公司治理水平三个维度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创

新导向更强、区域营商环境更好、市场分割指数更高，以及地方政府具备完善的政务诚信约束

和问责机制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贡献：第一，本文从政府治理行政垄断的视角，拓展了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学术界和实

践界的广泛关注。已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动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债务、产业政策、

技术进步、组织治理等宏微观层面（张莉等，2019；吴敏等，2022），本文则是探究了以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为代表的去行政垄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合中国制度背景，本文考察了该

 ①虽然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均包含了规制行政垄断的条款，但对其制度设计和实施效果的争议
一直存在。概括来看，尽管上述两部法律都在法律责任上对经济性垄断和行政垄断进行了明确区分，但后者的规制条款和制裁措施明显弱于
前者，更多的是将行政垄断的执法管辖权剥离给了“上级机关”，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建中，2008）。换言之，《反垄断法》中宽泛的豁免条
款和不清晰的权力归属给予了执法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此背景下，仅靠法律治理很难治理中国背景下的行政垄断，需将视角转变为行
政治理逻辑，从制度设计的源头解决问题（李剑，2020）。

 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主体涵盖了与市场主体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统称
政策制定机关），扩展了《反垄断法》第8条对行政垄断主体要件的覆盖范围，尤其明确了国务院也应受到该制度的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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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实施在促进要素流动、维护市场公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政府治理这一宏观层面丰富了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基于企业技术创新、信贷资源配置以及公

司治理水平三个维度，检验了去行政垄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这有助于打开“规
制行政垄断—微观企业行为表现”的“黑箱”。本文从政府创新导向、区域营商环境、市场分割指

数和制度审查方式四个方面，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为今

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企业决策提供更为清晰和富有价值的参考。第三，本文从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这一“行政性治理”入手，尝试深入思考“法律治理”与“行政性治理”两种模式的互动关系，

以及两者对构建良好竞争市场、规范企业行为的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考察了《反垄断法》对公

司治理、审计费用与企业创新的影响（余明桂等，2021；赵婷婷等，2021；贾剑锋等，2022）。整体

来看，《反垄断法》的实施有效遏制了市场主体的垄断，但对行政垄断的规制效果有限。其根本

在于规制对象主体的差异性（市场主体VS政策制定机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建立旨在从源

头上规范涉及行政垄断的行政行为，治理主体的转变也体现了从“法律治理”到“行政性治理”
逻辑的变化。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呼应并补充已有研究成果，为如何实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以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提供增量

证据。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整体效率的重要指标（Solow，1957），可
理解为总产出中由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生产创新、组织管理等因素所带来的“剩余”部
分。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财务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更全面和系统地刻画了企业在改善资源配置

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受到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Hsieh和
Klenow，2009；Brandt等，2012）。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公司治理水平以及

管理层特征会显著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归结本源，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资本配

置效率是最本质因素（Comin和Hobijn，2010；龚关和胡关亮，2013）。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宏观层

面，作为顶层设计的制度环境是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本配置方式的最终推动力，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要素迁移成本并减少要素流动壁垒可以促进资源在市场中的有序流动，

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马光荣等，2020），对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内涵式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刘冲等，2020）。然而，由于现实情况中存在的各种摩擦和我国转轨过程中经

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市场上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垄断，由此带来了市场分割、寻租腐败、社

会总福利损失等问题，造成要素无法在区域间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现状。张莉等

（2019）发现，尽管产业政策是为了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政府采取的行

政干预和间接引导等配合措施却降低了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改变了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导

致了企业整体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类似地，钱雪松等（2018）也发现，“十大产业振兴规

划”反而带来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另外，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

市场垄断行为。伴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市场结构和组织决策（如企业创新、审计费用、公

司治理）也随之发生变化（余明桂等，2021；赵婷婷等，2021；贾剑锋等，2022）。
遗憾的是，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以上述产业政策、《反垄断法》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规章

等制度体系，但其对行政垄断的规制效果非常有限。治理行政垄断的本质在于对行政权力的限

制，而现有的法律并未明确规范约束到以政府为代表的政策制定机关。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旨在解决上述问题。针对该制度经济后果的规范性探讨还相对较少，具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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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文献共计3篇（刘斌和赖洁基，2021；刘慧和綦建红，2022；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分别

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发挥去产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尽

管已有文献从不同层面提供了证据，但对该制度经济后果的评估仍较多集中于企业经营行为

的单一维度，缺乏对企业产出整体层面的考量。本文关注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捕捉资源配置效

率的高低并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从而对企业产出提供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更具参考

价值。本文正是立足于此，旨在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

机制。

（二）研究假设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从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准、生产经营成本标

准、生产经营行为标准四个方面提出了共计18项意见，旨在从源头上规制行政垄断，减少行政

权力的不恰当运用，防止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发生，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市场

更好地发挥“优胜劣汰”的功能，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认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规

范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改善信贷资源配置以及

优化公司治理水平三个维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通过促进财税政策更加公平合理，激励并提高企业技术创

新，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

素。行政垄断企业长期享有政府优惠政策（如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的扶持，这种偏袒性的财

税政策会扭曲要素价格并阻碍其自由流动，造成诸如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不良局面（韩剑和

郑秋玲，2014），损害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刘斌和赖洁基，2021）。在“预算软约束”“风险外部

化”的背景下，相关企业无法有效捕捉市场信息，造成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不利于企业技术创

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调，应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不得

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财政奖励和补贴。与此同时，该制度规定在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土地出让

等环节要公平对待，消除歧视待遇，从源头上保证财税政策扶持的公平性，促进技术进步和要

素自由流动。一方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破除行政垄断对享有政府资源配置企业的优势地

位，抑制资源过度倾斜而造成的“创新诅咒”现象，改变企业过度依赖政策资源而形成的低效生

产模式，倒逼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破除因地方

保护以及市场分割而产生的要素流动壁垒，降低行政垄断带来的创新资源错配，使得政府层面

的创新要素能够实现自由流动，为具有竞争优势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综上

所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调整机制，改善信贷资源配置，进而促

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部门之间的信贷配置扭曲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Song和Wu，2015），能否实现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会显著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①。在中

国经济实践中，具有行政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凭借特权获得信贷资源，这无疑挤出了其他企业

融资的可能性，加剧了企业间的金融错配风险（王彦超和蒋亚含，2020）。由于政治关联和政治

庇护的存在，一些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重点行业中往往存在产能过剩以及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不

仅依赖政府的持续输血，还会对市场中的其他企业产生侵蚀和挤出效应，扭曲资源分配效率。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确指出，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使经营者无法公平参与特许经营权竞争、

政府不得人为提高行政审批的难度和门槛、应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

市场竞争。一方面，这些规定从制度源头减少了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促使银行依据企业基

本面而非政府隐性担保制定信贷决策。另一方面，该制度规制性条款也有助于出清淘汰市场中

 ①Hsieh和Klenow（2009）的估算表明，若能消除要素在企业之间的错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有30%至50%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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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率的企业，释放信贷资源并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让真正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企业更为

便捷和高效地获取资源（Melitz，2003）。以上均有助于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降低行政垄断企业对政治资源的过度依赖，倒逼企业优化公

司治理水平，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水平的变化。现有研究基于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展开，均

证明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于成永和李昊翔，2020）。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明确了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严格规制和杜绝垄断，在弱化行政干预的同时重视

公共治理，有助于约束政府的“掠夺之手”。根据政治资源诅咒理论，享有行政垄断（政治资源）

越丰富的企业越容易获得地方政府保护，政治庇佑也会诱发企业通过寻租等手段来提升业绩，

而忽视技术革新和生产效率（李维安等，2010；袁建国等，2015）。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产生的

去行政垄断效应可以改变企业过度依赖政治资源而不思进取的现状，相关措施有利于营造更

加健康、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发挥外部治理的效果（谭云清等，2007），以上均有助于倒

逼公司优化治理水平，通过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并改善内部资源配置，最终促进全要素生产

率的上升。相应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行政性垄断程度更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显著提升。

假设2：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改善信贷资源配置以及优化

公司治理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样本来源为CSMAR数据

库和Wind数据库①。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企业；（2）剔
除ST、*ST等被特殊处理的企业；（3）剔除数据缺失和存在异常值的企业。为了减少极端值的影

响，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实验组和对照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相关机构在制定规则时，应进行公平竞争审

查，防止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为。换言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观察去行政垄断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景。尽管该制度并未以试点形式推行，但

由于我国城市地理区位因素和特有的经济发展历程，不同地区和企业所面临的行政垄断程度

存在显著差异，政策颁布后的实施效果也会明显不同。根据刘斌和赖洁基（2021）的思路，我们

综合地理位置和企业性质两个维度来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我国广袤的地理区域和差异化的

地区发展历史导致各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并不均衡（于良春和余东华，2009），总体来看，东

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经济主体也更为多元化，伴随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行政垄断程度相对较

低，而西部地区恰恰相反。即在政府行政垄断方面，呈现出西强东弱的现状。针对企业性质来

看，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受到行政垄断程度更高（袁建国等，2015）。相应地，我们将注册地

处于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设定为实验组（Treat=1），代表受到更强的行政垄断程度；剩余部分

为对照组（Treat=0），意味着较弱的行政垄断程度。以2016年6月颁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

为外生事件，构造Post变量。定义2017—2019年为政策冲击之后的时间段，Post取值为1；

 ①考虑到2019年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可能对本文的研究造成影响，我们将样本时间截至2019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2016年6月颁布的，考
虑政策实施需要一定时间，我们将2017年作为政策冲击后的年份。相应地，2017—2019年三年的时间均是政策冲击之后的时段，出于对称性的
考虑，我们选取2014—2016年作为该制度出台之前的时间段。因此，样本区间定义为2014—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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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为政策冲击之前的时间段，Post取值为0。
2.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常用衡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包括Olley-Pakes（OP）法和Levinsohn

和Petrin（LP）法。Ackerberg等（2006）认为LP法和OP法计算过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ACF方法来进行修正。综上，在正文检验中，本文采用LP法和修正的LP法构造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分别记作LP和LP_ACF。在稳健性分析部分，我们采用OP法和修正的OP法
进行检验。

3.中介变量。参考陈德球等（2021）的研究思路，本文以企业专利申请数目的自然对数

（LnPatent）测量企业技术创新程度。借鉴刘慧和綦建红（2022）的做法，以企业新增贷款

（Loan_growth）衡量信贷资源配置水平。新增贷款等于企业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之和的增量除

以总资产，数值越大，说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参考白重恩等（2005）、李维安和唐跃军

（2006）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构造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指标。具体来看，本文从监督、激励、

决策等多方面构造综合性指标来度量公司治理水平，变量包括高管持股比例、董事持股比例、

独董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高管薪酬水平，两职合一，是否交叉上市。将以上

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能够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Gov_index）。
4.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成果的研究思路（郑宝红和张兆国，2018；张莉等，2019），本文选取

以下三类控制变量。第一，企业财务变量。企业规模（Size），等于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

负债率（Lev），等于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收益率（ROA），等于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

的比值；管理费用率（Admin），以企业管理费用与总资产比值来表示；存货密集度（Inv），以企业

存货与总资产比值衡量；账面市值比（MB），等于企业总资产与企业市值的比值。第二，公司治

理变量。两职合一（Duality），若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则取值为1，否则为0；管理层

薪酬（Salary），等于前三名高管薪酬总和的自然对数；股权制衡度（Balance），等于第二到第五

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等于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之和。第三，地区层面变量。地区经济水平（LnGDP），等于地区层面GDP的自然对数。

（三）模型设定

我们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T FP = α0+α1×TreatPost+α j×Controls+FirmFE+YearFE+ε （1）

其中，TFP代表LP和LP_ACF变量，分别是LP和修正的LP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reat为
反映分组的虚拟变量，实验组取值为1，对照组为0。Post为反映政策颁布前后的虚拟变量，在政

策颁布之后取值为1，否则为0。Controls是本文的控制变量，如上文所示，不再赘述。交互项

Treat×Post的回归系数α1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如果假设1成立，则预计α1应显著为正。

其次，本文参照温忠麟（2004）、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思路，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

造如下模型（2）和（3），并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假设2提出的中介效应。M是上文提到的三个

中介变量，即企业技术创新（LnPatent）、信贷资源配置（Loan_growth）和公司治理指数

（Gov_index）。Controls是本文的控制变量。

M = β0+β1×TreatPost+β j×Controls+FirmFE+YearFE+ε （2）

T FP = γ0+γ1×Treat×Post+γ2×M+γ j×Controls+FirmFE+YearFE+ε （3）

 四、  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中的Panel A展示了本文总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①。从整体来看，LP法测度的

 ①限于篇幅，仅列示部分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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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P）的平均值为14.77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1.805和17.517；修正的

LP法测定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P_ACF）平均值为4.85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3.686和
6.053。由此可见，不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差异。实验组Treat的平均值是0.135，说明

实验组企业占到本文总样本的13.5%。其他变量均在合理范围内，此处不再赘述。Panel B列示

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后，两组样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可以看出，在制度出台前，实

验组LP（LP_ACF）平均值为14.818（4.795），而对照组对应指标为14.676（4.817）；制度出台后，

尽管两组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所上升，但实验组中LP（LP_ACF）指标的增长程度为0.220（0.102），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0.138（0.066），初步说明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且

对行政垄断程度较高地区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Panel A：总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Q25 中位数 Q75 最小值 最大值
LP 14.775 1.006 14.093 14.684 15.364 11.805 17.517

LP_ACF 4.852 0.369 4.616 4.813 5.042 3.686 6.053
Treat 0.135 0.341 0 0 0 0 1
Post 0.539 0.499 0 1 1 0 1

LnPatent 0.699 1.318 0.000 0.000 1.099 0.000 9.722
Loan_growth 0.018 0.085 0.000 0.000 0.021 −0.252 0.570

Gov_indx 0.269 0.945 −0.471 0.039 0.776 −1.465 2.940
Panel B：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前后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制度出台前 制度出台后

实验组 对照组 差异检验 实验组 对照组 差异检验
LP 14.818 14.676 −0.142*** 15.038 14.814 −0.224***

LP_ACF 4.795 4.817 0.022* 4.897 4.883 −0.014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二）基本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展示了不同方法测度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当分别采用LP和LP_ACF作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时，交乘项Treat×Post的系数分别为0.035和0.021，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有利于提升高行政垄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初步证实了本文的

假设1①。

（三）中介机制检验

接下来，本文结合模型（2）和模型（3），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

用机制。首先，我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进行检验。表3的Panel A汇报了回归结果。第

（1）列中，我们以技术创新（LnPatent）作为因变量，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后，行政垄断程度高的企业创新专利数目显著上升。第（2）列
和第（3）列分别以LP和LP_ACF衡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由第（2）列结果可知，Treat×Post和
LnPaten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

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3）列中，尽管LnPatent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Sobel检验Z值为

3.32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技术创新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中

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其次，我们对信贷资源配置的中介机制进行检验。表3的Panel B汇报了实证结果。第（1）列
 ①本文进一步展开了平行趋势检验，限于篇幅未列示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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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以反映信贷资源配置的变量

（Loan_growth）作为因变量，Treat×Post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出台后，之前受到行政垄断程度更强的

企业在信贷资源获取方面会得到较大改

善；第（2）列和第（3）列中，Treat×Post和
Loan_growth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①，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可以通过

改善行政垄断企业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我们对公司治理水平的中介机

制进行检验。表3中的Panel C汇报了结果。

类似地，我们发现在第（1）列中，Treat×
Post对Gov_index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减少了企业对政

府的过度依赖，进而转向优化内部治理和

提高内部管理效率；第（2）列中，以LP为因

变量时，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1%水平上显著，而Gov_index的回归系数

不显著，Sobel检验的Z值为3.315，说明中

介效应成立；第（3）列中，Treat×Post和
Gov_index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水平

上显著，再次说明了公司治理水平的优化

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重要路径机制。

 五、  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地方政府创新导向的异质性检验

逻辑上讲，地方政府主体差异化的治理风格会显著影响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如果地方政府具有更高的创新导向，则在引导地方企业发展时会更愿

意通过营造良好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使企业实现长久发展，而非急功近利地通过盲目生产性

支出去追求短期显性指标（如固定投资、地方GDP）（周黎安，2004；郑思齐等，2014）。换言之，

具备更好创新导向的地方政府更有意愿和动机去践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的细则要求，因此

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也理应体现得更明显。本文以地方政府对科教文卫等民生

性方面的支出占地方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衡量地方政府创新导向（傅勇和张晏，2007），将总

样本按照该指标中位数分为“创新导向强”和“创新导向弱”的两组样本，对原模型（1）分别进

行回归。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仅在地方政府创新导向强的样本组中，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

显著为正，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政府创新导向较高时更

突出。

 

表 2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1） （2）
LP LP_ACF

Treat×Post 0.035*** 0.021**

（2.981） （2.262）
Size 0.408*** 0.066***

（47.810） （10.006）
Lev 0.209*** 0.023

（7.240） （1.033）
ROA 0.517*** 0.623***

（11.347） （17.586）
Admin −2.951*** −1.2100***

（−65.877） （−34.775）
Inv 0.340*** −0.432***

（6.988） （−11.438）
MB −0.150*** −0.105***

（−6.556） （−5.886）
Duality −0.023*** −0.027***

（−2.685） （−4.059）
Salary 0.099*** 0.050***

（13.575） （8.879）
Balance 0.037*** 0.023***

（3.915） （3.090）
Inst −0.001*** −0.001***

（−2.964） （−3.551）
LnGDP 0.049*** 0.019**

（5.011） （2.536）
Constant 4.066*** 2.678***

（20.748） （17.589）
Year/Firm Y Y

N 15 271 15 271
Adj−R2 0.7353 0.1927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①根据温忠麟等（2004）、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判断方法，两者符号相反，是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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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区域营商环境的异质性检验

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一项基础性改革任务（马

源，2021），良好的营商环境为该制度的落地、推行和实施提供了基本保障，是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取得效果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推断，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在营商环境较好的样本组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以王小鲁等（2017）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

化指数报告》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衡量（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该指数从政府对企业干预

 

表 3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检验

Panel A：提高企业技术创新
（1） LnPatent （2） LP （3） LP_ACF

Treat×Post 0.121*** 0.034*** 0.021**

（3.552） （2.893） （2.245）
LnPatent 0.007*** 0.000

（2.186） （0.023）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N 15 227 15 227 15 227

Adj-R2 0.133 0.736 0.192
Sobel检验 Z=3.321***

Panel B：改善信贷资源配置
（1） Loan_growth （2） LP （3） LP_ACF

Treat×Post 0.013*** 0.039*** 0.023**

（3.204） （3.330） （2.520）
Loan_growth −0.306*** −0.179***

（−11.483） （−8.608）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N 15 227 15 227 15 227

Adj-R2 0.028 0.737 0.198
Panel C：优化公司治理水平

（1） Gov_index （2） LP （3） LP_ACF
Treat×Post 0.082*** 0.035*** 0.020**

（5.784） （2.902） （2.163）
Gov_index 0.011 0.012*

（1.460） （1.921）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N 15 268 15 268 15 268

Adj-R2 0.324 0.736 0.192
Sobel检验 Z=3.315***

 

表 4    基于地方政府创新导向的异质性检验

LP LP_ACF
（1） 创新导向强 （2） 创新导向弱 （3） 创新导向强 （4） 创新导向弱

Treat×Post 0.155** 0.024 0.087* 0.007
（2.516） （1.586） （1.760） （0.571）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N 7 522 7 752 7 522 7 752
Adj-R2 0.729 0.734 0.169 0.198

 

5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1期）



程度、减轻企业税负、市场分配资源比重等多个层面反映了营商环境水平的高低。基于该指数

中位数将总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采用LP还是LP_ACF测度

全要素生产率，仅在营商环境好的样本组中，交乘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效果的发挥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

促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
 
 

表 5    基于区域营商环境的异质性检验

LP LP_ACF
（1） 营商环境好 （2） 营商环境差 （3） 营商环境好 （4） 营商环境差

Treat×Post 0.103*** −0.002 0.061*** −0.006
（4.165） （−0.142） （3.198） （−0.459）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N 7 359 7 912 7 359 7 912
Adj−R2 0.734 0.728 0.161 0.184

 

（三）基于市场分割指数的异质性检验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地区发展禀赋的不同和差异化的政府行为导致了市场分割

现象的出现。市场分割往往意味着设置区域壁垒，常伴随着限制外资流入、垄断要素供给以及

阻碍要素自由流动，这会导致资源要素的分布失衡，进一步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产出效率

提升。我们预期，当市场分割指数更高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应更

为明显。参照盛斌和毛其淋（2011）的计算方法，选取《中国统计年鉴》中12大类的商品零售价

格指数，采用相对价格法计算市场分割指数。根据市场分割指数中位数将总样本分为两组，分

别进行回归。表6的实证结果显示，仅在市场分割指数较高时，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市场分割指数高时更

为突出。
 
 

表 6    基于市场分割指数的异质性检验

LP LP_ACF
（1） 市场分割指数高 （2） 市场分割指数低 （3） 市场分割指数高 （4） 市场分割指数低

Treat×Post 0.054*** 0.004 0.042*** 0.002
（2.813） （0.183） （2.667） （0.127）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N 7 579 7 698 7 579 7 698
Adj-R2 0.725 0.736 0.129 0.202

 

（四）基于审查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内部自我审查为主，辅助以外部监督，我们认为该制度实施效果的发

挥很大限度上取决于上述两种方式的落实力度。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求差异化的审查方式对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影响。具体来看，我们从审查方式中“是否

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这一维度入手，通过参阅媒体报道并手工收集相关信息，按照

各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情况将总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7的结果显示，当

政府制定并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时，Treat×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没有机制约

束时，Treat×Post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检验。以上结果说明，政府良好的自我审查机制更有利于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效果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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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稳健性检验

（一）稳健性检验

1. 更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式。首先，采用OP法和修正的OP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Olley和Pakes，1996；Ackerberg等，2015），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并分别记作OP和OP_ACF；

参考Wooldridge（2009）基于GMM的一步估计法，构造全要素生产率另一个替代性指标WRDG。

回归结果如表8中Panel A，交乘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仍然均显著为正，支持前文的结论。

2. 重新定义实验组和对照组。本文进一步通过行业特征来重新定义行政垄断程度。在我国

基本经济制度下，行政垄断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中体现得更为突出（陈林

等，2016）。那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所带来的去行政垄断效果在不同行业中存在显著异质性。

借鉴现有研究思路和方法（丁启军，2010；陈林等，2016；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结合行政壁垒

指数的测算方式（陈斌等，2008），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

干意见》中提及的垄断行业和领域，以及行政壁垒指数大于或等于7的行业定义为行政垄断行

业（Treat_ind），相应Treat_ind取值为1，否则为0，再次进行实证检验。由表8中Panel B的结果可

知，本文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3. 虚拟政策时间。为了排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导致了本文的结论，将事件

发生的时间设定为2014年，再次进行回归。由表8中Panel C可知，交乘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

不再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并非为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所导致的。

4. 因变量提前一期。考虑到政策出台到实际效果产生可能会有一定时滞性，本文进一步考

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颁布之后对下一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表8中Panel D的结果说

明，制度出台对下一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效应依旧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制度

可以带来持续性的积极效果。

5. 排除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政府陆续出台的产业政策可能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从而作

用于企业生产率（张莉等，2017）。为此，本文搜集并整理了“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文件的相关

信息，识别企业所在行业当年是否为国家重点支持产业。若属于国家重点支持行业，虚拟变量

Policy设定为1，否则为0，将该变量加入模型再次回归。表8中Panel E的结果显示，产业政策确

实可能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控制产业政策因素后，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

6. 按照企业层面聚类回归。本文还进一步按照企业层面进行聚类回归，以得到稳健标准

误。表8中的Panel F显示，在进行企业层面聚类回归后，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

10%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之前的结论再次得到了证实。

（二）排除替代性解释

1. 排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2015年国家颁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改革带来的

 

表 7    基于审查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LP LP_ACF
是否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 是否完善政务诚信约束和问责机制

（1） 是 （2） 否 （3） 是 （4） 否
Treat×Post 0.046*** 0.020 0.023* 0.019

（2.888） （1.151） （1.794） （1.419）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N 8 723 6 554 8 723 6 554

Adj-R2 0.735 0.719 0.194 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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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和技术改进可能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了排除上述可能，我们将样本研究

区间锁定在2016—2019年，并将2016年作为政策前的年度，2017—2019年作为政策颁布后的年

度。如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的，那么在2016—2019年这一

属于供给侧改革期间的时间段内，两组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不存在显著差异。回归结果如

表9中Panel A所示，交乘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仍然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上升并不是由供给侧改革所导致的，反向证明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表 9    排除可能的替代性解释

Panel A：排除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Panel B：排除去产能重点行业
（1） LP （2） LP_ACF （3） LP （4） LP_ACF

Treat×Post 0.054*** 0.035*** 0.035*** 0.023**

（3.895） （3.149） （2.876） （2.408）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N 10 778 10 778 14 967 14 967

Adj-R2 0.725 0.143 0.745 0.190
 

2. 排除去产能政策的影响。去产能这一产业政策亦可以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而促进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了排除本文结论是由去产能政策所导致的，我们将去产能重点行业的样

 

表 8    稳健性检验

Panel A：其他测度方式测量TFP Panel B：重新定义实验组和对照组
（1） OP （2） OP_ACF （3） WRDG （4） LP （5） LP_ACF

Treat×Post 0.035*** 0.052*** 0.030**

（2.981） （3.895） （2.518）
Treat_ind×Post 0.042*** 0.016**

（4.416） （2.121）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Y
N 15 271 15 271 14 337 15 271 15 271

Adj−R2 0.741 0.399 0.741 0.733 0.191
Panel C：虚拟政策时间 Panel D：生产率指标向前一期

（6） LP （7） LP_ACF （8） F.LP （9） F.LP_ACF
Treat×Post_pseudo2014 −0.030 −0.046*

（−0.840） （−1.648）
Treat×Post 0.066*** 0.046***

（4.151） （4.332）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N 15 271 15 271 13 088 13 088

Adj−R2 0.736 0.191 0.637 0.131
Panel E：排除产业政策的影响 Panel F：按照企业层面聚类
（10） LP （11） LP_ACF （12） LP （13） LP_ACF

Treat×Post 0.035*** 0.021** 0.035** 0.021*

（2.964） （2.252） （2.191） （1.733）
Policy −0.024*** −0.012*

（−2.722） （−1.808）
Other variables Controlled Controlled

Year/Firm Y Y Y Y
N 15 271 15 271 15 271 15 271

Adj−R2 0.737 0.194 0.735 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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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予以剔除。具体来看，包括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刘慧和綦建红，2022）。表9中Panel B的结

果仍然通过了实证检验，再次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七、  研究结论与启示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

动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本文探讨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高行政垄断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上述效果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改善信贷资源配置和优化公司治理水平来实现

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政府创新导

向、区域营商环境、市场化分割指数和制度审查方式的差异而出现分化。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坚持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内容为标准，打破市场准入壁垒，

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在于资源配

置效率，除了大力推行数字化转型、鼓励科技创新投入、转变政府执政风格等措施，基于制度制

定这一顶层设计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释放创新活力，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创造力，也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从研究结果来看，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规制行政垄断，通过提高

企业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配置和优化公司治理来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可行的。

第二，借助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巩固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

产业政策体系。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以扶持特定产业为特征而实现

短期内的经济增长，这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但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这种特惠

性和指向性的政策是形成行政垄断的主要载体，其带来的扭曲竞争和干扰资源配置的负面作

用逐渐凸显。因此，应借助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行政性治理方式，秉承竞争中性原则，对产业

政策及相关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推动产业政策向功能化和友好型转

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将公平竞争审查的初始审查和法律的事后监管有效结合，进一步加强内部审查和外

部监督机制，发挥两者的协同耦合效应。公平竞争审查的重点在于规范政府权力的合法行使，

政府及相关政策制定机关应当站在全国统一市场的角度去进行审查，在行为和逻辑层面实现

顶层政策的一致与自洽。在公平审查过程中，应继续加强相关部门自查、公众和第三方监督等

形式，为我国持续推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供认知基础和制度空间。

第四，应充分关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内容落地所需要的制度保障和情境性因素，探索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综合实施机制。本文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效果

需要以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前提。未来应进一步有效引导，着力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构造市场公

平竞争的良好生态，从而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从地区和企业两个维度对行政垄断程度进行

刻画，但这一测量方法可能存在一定噪音，未来需进一步探究行政垄断更为准确的测量指标。

其次，本文聚焦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探索该制度对企业

以及其他组织行为的经济后果，为制度实施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更多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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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ffect Firm
TF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administrative Monopoly

Wang Jinghua1,2,  Bi Chao1

（1. 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2. Institute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Internal Control,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e-administrative monopoly on TF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helps to
promote TFP for firms under high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Channe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improve corporate innovation, credi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eventually
promotes firm TFP.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on firm TFP is stronger when the government is more innovation-oriented and whe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better. Moreo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nd firm TFP is more pronounced in areas with a higher market segmentation index. When the system is
adopted with a sound governance integrity restraint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on firm TFP is reinforced.This paper enrich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output efficienc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uiding the further reg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air and orderly market system, and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Key words: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de-administrative monopoly;  firm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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